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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梁孫旭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統計暨普查局的意見，本局對立法

會2025年3月11日第224/E194/VII/GPAL/2025號公函轉來梁孫旭議

員於2025年2月28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5年3月12日收到的

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就質詢提到新業態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的問題，按照合同自由

原則，倘合同雙方所確立的工作關係是具從屬性的勞動關係，即一

方在另一方支配和領導下提供智力或勞力活動並收取報酬，這種工

作關係屬僱傭關係，須受《勞動關係法》及相關法例所規範。僱員

可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，亦須遵守有關義務。同時，按《工作意外

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法律制度》第62條第1款的規定，僱主必須為僱

員購買勞工保險，以確保僱員因發生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產生的損

害賠償獲得有效保障。

倘若雙方不存在上述支配和領導狀況，而是以“提供勞務合

同”的方式建立關係，則不受勞動範疇等法例所規範，只可適用雙

方建立關係時所協議的條件及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。

本局作為勞動監察部門，會依職權監察勞動範疇法例的遵守情

況，依法保障僱員合法權益。此外，本局會持續透過不同的渠道和

方式進行普法宣導工作，包括通過普法講解會，以及“勞動合同與

提供勞務合同”圖文包，加強僱主僱員知法守法的意識。

另一方面，統計暨普查局進行的《就業調查》，除會公佈失業

率、勞動力參與率及就業不足率等統計指標外，亦會按季及按年公

佈按職業身份（如僱主、自僱人士及僱員等）統計的就業人士數

據。當中，自僱人士是指以個人或合夥形式工作，且没有聘用任何

全職僱員之人士，但可以由無收取報酬的家人／朋友／其他合夥人

協助或共同進行。



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

勞  工  事  務  局
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

 2 / 2

根據《就業調查》結果顯示，2024年第4季就業人口（37.83萬
人）中有1.18萬人（佔3.1%）為自僱人士，按季減少500人，有關人

士主要從事運輸、倉儲及通訊業（3,600人）和批發及零售業（2,300
人），分別佔30.2%及19.4%。

對於社會上提出有關新業態工作者權益保障和優化相關統計信

息發佈的意見和建議，特區政府都會認真聆聽。

勞工事務局局長

陳元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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